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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健全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立

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环

境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坪山区应对突发环境危机能力，预防和减

少突发环境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

社会稳定，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制订本

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

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

理办法》《广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和

《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深圳市坪山区突发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主要适用于坪山区行政区域内以下类型突发环境事

件的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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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火灾、爆炸、泄漏事故

产生的消防废水、废气或泄漏物质在非受控状态下，造成次生性

环境污染。

（2）交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运输危险化学品或危险

废物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大面积泄漏或发生火灾爆炸事

故，造成次生性环境污染。

（3）违法排污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企业或自然人向水环境、

大气环境、土壤环境非法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

（4）自然灾害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台风、暴雨、洪水或地

质灾害等导致污染物大量进入生态环境。

辐射污染事件、海洋污染事件、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其

他相关应急预案规定执行。

1.4 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须坚持以下原则：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属地为主、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

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区委区政府

和区应急委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立即按照本预案的相关规

定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5 预案衔接

本预案编制过程中，充分收集整理坪山区人民政府、深圳市

生态环境局及有关部门的应急预案，并与这些预案中的有关要求

相互衔接。本预案的上位预案为《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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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市坪山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本预案在与上位预案衔接方面，重点在组织指挥体系、预防

与预警机制、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衔接，确保突发环境事件的应

急组织指挥方式协调一致。本预案分级响应分为一级、二级、三

级响应，与《深圳市坪山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一级、二

级、三级响应一一对应；与《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响应错位对应，其中本预案的一级响应

对应《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一级、二级、三级响应，

本预案的二级、三级响应对应《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的四级响应。

本预案发布后，坪山区各相关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

与本预案进行衔接。

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环境应急指

挥部”）是坪山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下设的专项应急指挥部，

负责具体指挥辖区内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应

急处置工作，协助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设

置 1 名总指挥、3 名副总指挥。总指挥由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

作的副区长担任；1 名副总指挥（兼任现场指挥官）由市生态环

境局坪山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1 名副总指挥由区应急管理局

主要负责人担任；1 名副总指挥由事发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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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

局、区教育局、区科技创新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

区司法局、区财政（国资）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区水务局、区

商务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属地街道办事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市生态

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市公安局坪山分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坪山

消防救援大队、坪山海关、其他部门和单位组成。各成员单位的

职责如下：

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指导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

引导，指导主管部门加强对新闻发布内容审核把关、统一发布，

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配合开展石油管道、天然气长输管道、

电力行业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积极支持重大环境应

急物资与装备项目立项，必要时调用应急资源贮备支援环境应急

处置。

区教育局：负责配合做好职责范围内各教育机构相关的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区科技创新局：负责配合做好职责范围内科研院所相关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的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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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频率保障；负责配合开展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环节引起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区民政局：指导事发地民政部门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社会捐

助工作；配合做好职责范围内相关场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协调部门之间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过程中实

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争议和问题；组织指导法律援助、司法鉴

定、公证、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积极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提供

法律服务，配合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普法宣传；配合做好职责

范围内相关场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区财政（国资）局：负责保障区级事权匹配的处置突发环境

事件的相关费用；负责配合做好区属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

置，参与或配合事件调查处理。

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配合做好建筑施工、燃气、物业管理、

建筑废弃物受纳等行业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参与或配

合事件调查处理

区水务局：负责配合做好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和调

查，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供水安全；监测并提供水环境污染事件应

急处置所需的水利、水文信息；负责指导提供事故影响区域及周

边排水管网资料，做好消防废水防控技术支持；组织协调并监督

实施主要河湖库及跨市跨流域环境应急水量调度。

区商务局：负责参与因再生资源回收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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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应急处置工作；依职责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有关生活必需品的

市场保供。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卫生应急和紧急

救护工作，统计报告伤员救治信息；配合做好医疗卫生机构突发

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或配合事件调查处理。

区应急管理局：参与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在职责范围

内指导、监督检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掌握突

发环境事件事态及抢险进展情况；统筹协调应急救援物资和装

备，负责安置受灾人员生活，提供食品和饮用水等基本生活保障，

必要时开放应急避难场所；组织指导救灾捐赠；推动应急避难设

施建设。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配合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及其

渗滤液污染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参加事件调查处理；配合做好

职责范围各场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属地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所辖应急力量对突发环境事件实

施先期处置，及时向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负责做好应急后勤保障工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负责配合做好因地质灾害

次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与应急处置；负责提供事件

现场地理信息相关数据；配合做好职责范围内相关场所发生的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或修订本预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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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向区委、区政府、区应急委和市生态环境

局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组织实施污染应急处置和环境应急监

测；牵头或协助上级开展突发环境事件调查，组织应急处置阶段

污染损害评估；在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发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处理和引导突发环境事件舆情。

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负责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道路、

枢纽、场站、道路运输、城市轨道交通等）事故及所监管交通运

输工程的建设事故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参与或配合事

件调查处理；组织协调专业运输企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中危险货

物转运及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市公安局坪山分局：负责组织突发环境事件现场警戒和人员

疏散；负责做好事发现场周边、群众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

重点部位的治安秩序维护；负责依法查处倾倒危险货物的人员；

负责配合开展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使用环节引起的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处置，配合开展涉剧毒化学品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处置；配合做好职责范围内相关场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负责配合开展特种设备事故

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提供事故特种设备数据，参与研

判事件影响；负责配合开展药品零售企业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品、易制毒化学品、特殊药品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区域周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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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维护现场交通秩序，依法配合追查肇事逃

逸车辆；配合做好职责范围内相关场所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

坪山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参与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

工作，并负责火灾事故的调查工作；负责事故现场危险物品转移，

组织对火灾、爆炸现场以及危险化学品泄漏的抢险救援；控制易

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污染蔓延，协助提出消防废水防控的

意见建议，配合做好消防废水的现场应急处置。

坪山海关：参照《深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4 年

修订版）》，径向深圳海关汇报有关情况并按照深圳海关统一工

作部署，配合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其他部门和单位：负责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配合做好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相关工作。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是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

构，设在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其职责是：负责区环境应急

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组织做好业务培训、应急演练、应急物资与

装备管理；突发环境事件时，指挥协调各成员单位和环境应急专

家实施应急处置行动。

2.2 基层单位

企事业单位是本单位环境安全责任主体。突发环境事件时，

应第一时间向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和所在街道办报告信息，

同时启动应急预案实施先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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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街道办应立即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开

展人员救护、现场隔离和危险物品转移等应急处置工作。

2.3 专家组的组成与职责

专家咨询组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环保、安全和应急管

理专家组成。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的影响

范围、危害程度、发展趋势等做出科学评估；为现场的各项应急

处置行动提供技术支持；根据需要参与事件调查评估。

专家咨询组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负责组建，具体见附

件 8。

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预防

3.1.1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组织做好以下工作：

（1）适时组织开展区域环境风险评估，分析环境风险特征

和薄弱环节，制定改进方案，提高区域环境风险管控能力。

（2）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工作部署，推广应用“南阳实践”，

辖区主要河流实现“一河一策一图”，针对性开展应急演练。

（3）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及时发现河流或大气中的异常环

境质量数据并跟踪监测分析与报告。

（4）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预警能力建设，逐步建成突发环境

事件预警体系，提高辖区重点河流、重点区域和饮用水源保护区

的污染预警能力。

（5）督促环境风险源企业依据相关规定开展环境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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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程序申请备案，适时开展环境应

急演练。

（6）指导和监督企业建立健全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及时治理环境安全隐患。

（7）与相邻辖区生态环境部门建立跨区河流污染信息通报、

预警和协同应对工作机制，妥善处置跨界污染。

3.1.2 区有关部门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对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带储存）、使用单位依法实施安全监督管理，及时将

涉环境污染的相关事故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3.1.3 区水务局组织力量加强河道和饮用水源的日常巡查，

督促城市污水处理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及时将水环境污染事

件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3.1.4 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按法定程序颁发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许可证和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督促危险货物运输单位加

强安全管理。

3.1.5 市公安局坪山分局依法加强剧毒危险化学品的安全

管理，及时将导致或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信息通

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3.1.6 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加强剧毒、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运输车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将涉及环境污染的相关交

通事故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3.1.7 区住房和建设局加强辖区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及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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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排查并督促治理燃气安全隐患。

3.1.8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督促生活垃圾处理单位加

强环境安全管理，定期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及时

将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3.1.9 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环境安全责任制，将污染防

治设施安全管理纳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3.2 预警

3.2.1 预警级别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

社会危害程度，预警一般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对应可能发生的特别重大、

重大、较大和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级别可以升、

降或解除。

3.2.2 预警信息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市生态环境

局坪山管理局对相关信息进行评估，必要时召集有关专家会商。

会商内容作为确定预警级别和发布预警信息的重要依据。

红色和橙色预警信息由省政府或省政府授权发布；黄色预警

信息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发布；蓝色预警信息由区环境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特殊情况需报区政府审定的，经区环境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核定意见后及时报区政府分管领导签发，同时报市生



— 12 —

态环境局备案，并通报可能受到影响和危害地区的区政府（新区

管委会）。

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事

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事

态发展、相关措施和咨询电话等。

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主要通过“坪山区政府在线”网站发

布预警信息，也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腾讯 TIPS

弹窗、手机短信、移动互联网应用（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等）、

热线电话、户外 LED 显示屏、交通诱导屏、车载电视等通信手段

和传播媒介发布预警信息。上级发布的可能影响我区的突发环境

事件预警信息，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应及时转发并注明信息

来源。

3.2.3 预警措施

可采取的预警措施主要包括：

（1）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与监控，

采取必要措施控制污染源。

（2）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危害

的公告，宣传避免和减轻危害的相关知识，公布咨询电话。

（3）紧急通知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及环境应急专

家进入待命状态。

（4）调集环境应急处置物资与装备，确保随时可以投入正

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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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重要区域和重要基础设

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6）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

供气、输油等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行。

（7）转移、疏散或者撤离可能受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的人员，

关闭或者限制使用可能受突发环境事件危害的相关场所。

3.2.4 预警级别调整和解除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应当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

果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

已经消除时，宣布解除预警，适时终止相关措施。

4 应急处置

4.1 信息报告

4.1.1 信息接报

获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涉事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第一时间通过电话、网络等各种渠道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及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

单位和居民。

区相关部门负责职能范围内的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报告

和监控。

（1）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负责企业违法排污引起的环

境污染事件信息的接收、处理及监控，会同水务部门负责水体富

营养化导致的藻类污染的处理及预警信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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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坪山分站在常规环境监测过程中发

现水、大气、土壤监测数据异常时，应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坪山

管理局报告，同时加大采样、监测频次，追踪污染物走向。

（3）区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消防、水务及其他负

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负责生产安全类、火灾类、交通类等事故

引起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接收及预警信息监控，接报后要

及时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4）其他单位在大气、水体、土壤监测过程中获得环境污

染事件信息的，要及时通报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接报后，应当立即进行核实，尽可

能详细准确地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原因、事件类型、

主要污染物、污染影响范围、人员伤害情况及已采取的措施和联

系方式等信息并及时上报。

4.1.2 信息上报

（1）初报：初步认定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区环境应急

指挥部办公室应在 30 分钟内报告区总值班室和市生态环境局。

区总值班室应在 60 分钟内报告市委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市

应急委办值班室。

初步认定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应在 15 分钟内报告区总值班室和市生态环境局。区总值班室应

在 30 分钟内报告市委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市应急委办值班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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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认定为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区环境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立即报告区总值班室和市生态环境局。区总值班室应

在 15 分钟内报告市委值班室、市政府值班室、市应急委办值班

室。

（2）续报：续报是在初报的基础上以书面形式报告有关确

切的数据和事件处置进展情况。

接到区委（政府）值班室、区应急委办值班室要求电话核报

的信息，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通过各种渠道迅速核实，按

照时限要求反馈相关情况。原则上，电话反馈时间不得超过 15

分钟；要求书面核报的信息，反馈时间不得超过 30 分钟。如遇

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按要求时间核报，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解释原

因，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

（3）处理结果报告：处理结果报告是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

上以书面形式报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

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经济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

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4）特殊情形报告：对于一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环境事

件，如属下列情形，应按照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报告程

序上报：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

——涉及居民聚居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的；

——涉及重金属或者类金属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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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环境污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

环境事件。

（5）涉外事件通报：涉及港澳台侨、外籍人员，或影响到

境外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台湾当局以及有关国家、地区、国际机构通报的，区

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将相关信息报送区委（政府）办公室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

4.2 先期处置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事发地街道办应第一时间

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营救受伤或被困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

置因环境污染受到威胁的人员，隔离危险场所，标明危险区域，

采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同时向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坪

山管理局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对于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接到报告

后，应立即组织相关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实施人员救护、污染控制、

应急监测和信息上报等先期处置工作。

4.3 分级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根据突发环境事件

初判断级别、应急处置能力、预期影响后果及其发展趋势，综合

研判确定响应级别，采取相应的响应措施。

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划分为一级（Ⅰ级）、二级（Ⅱ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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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Ⅲ级）。

4.3.1 Ⅲ级响应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且事件社会影响较小，事态发展趋

势可控时，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启动三级响应，由区环境

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处置。主要措施：

（1）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召开主要成员单位及专家会

商会议，通报有关情况，分析事件发展态势，研究提出应急处置

方案，部署应急工作。及时掌握污染情况和处置进展，并将相关

情况报告区委（政府）、市生态环境局。

（2）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工作要求组织开展指挥调度、

值班值守、信息报送、污染处置、应急监测、舆情应对、后勤保

障等工作。

（3）各环境应急力量接到任务后，组织保障队伍、环境应

急物资开展环境应急有关工作，并及时报告工作进展。

4.3.2 Ⅱ级响应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且事态有扩大趋势，或发生在特殊

地点、敏感时期，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启动二级响应；由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组织处置。主要措施：

（1）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组织相关成员单位以及专家

组召开会商会议，研究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及工作目标。委派副总

指挥带领工作组赶赴事件现场，指导协调处置工作，随时报告突

发环境事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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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跨部门协调资源调度及支援保障等工作，各成员

单位协调配合开展工作。

（3）负责落实指挥部决策，及时掌握污染情况和处置进展

信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委（政府）、市生态环境局。

（4）各相关单位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展环境应急工作，及

时如实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任务执行情况。根据污染处置需要，适

时征用社会应急资源。根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指挥调度、值班值

守、信息报送、污染处置、应急监测、舆情应对、后勤保障等工

作。

4.3.3 Ⅰ级响应

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由区应急委主任启动一级响

应。由区应急指挥总部负责组织处置，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具体实

施。启动响应后，可视事态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响应级别。发生

敏感性突发环境事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主要措施：

（1）区应急委主任或其授权的区领导按照上级环境应急指

挥部要求指挥应急救援工作，组织相关成员单位以及专家组会商

会议，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及工作目标。区政府主要领导或委派区

应急指挥总部总指挥带领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在上级环境应急

指挥部领导、指挥和协调下，做好各项环境应急工作。区环境应

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到区应急指挥总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

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2）负责配合上级环境应急指挥部，开展跨部门协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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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及支援保障等工作，区环境应急指挥部作为专业力量配合开

展处置工作，各成员单位协调配合开展工作。

（3）负责落实区应急指挥总部决策，及时掌握污染情况和

处置进展信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委（政府）、市生态环境局。

（4）各相关单位接到任务后，立即开展环境应急工作，及

时如实向现场指挥部报告任务执行情况。根据污染处置需要，适

时征用社会应急资源。根据部署要求组织开展指挥调度、值班值

守、信息报送、污染处置、应急监测、舆情应对、后勤保障等工

作。

4.4 指挥协调

4.4.1 现场指挥部

（1）现场指挥部组建

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区政府或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视情况成立现场指挥部应对；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区

政府协助上级政府设立现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根据工作需要下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

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新闻宣传组、社会稳定组

和专家咨询组，各应急工作组的构成见附件 4。

（2）现场指挥协调

现场指挥部实行现场指挥官负责制。现场总指挥负责决定现

场处置方案，协调指挥各种应急资源参与现场处置；对事件级别

调整作出判断；及时向上级报告应急处置动态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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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级响应现场指挥部总指挥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负

责人担任。

Ⅱ级响应现场指挥部总指挥按照以下三个阶段进行设置：突

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前期，现场总指挥由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

人或其指定的负责人担任，现场副总指挥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

理局、事发街道办负责人担任。提级响应后，根据应急处置工作

需要，由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区领导同志担任总指挥，区应急管

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和实发街道办主要负责人担任副

总指挥。若事件处置工作持续时间较长，且已完成人员疏散、搜

救等紧急工作，后续主要为污染处置等专业性工作时，现场总指

挥转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负责人担任，直至事件处置结

束。现场指挥部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采取相应的强

制性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Ⅰ级响应由上级政府或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成立现场指

挥部，区环境应急现场指挥部纳入上级现场指挥部，参与现场救

援的各类应急力量到达现场后，应当及时与现场指挥部做好衔

接，服从现场指挥部作出的决定，接受统一指挥调度，并及时报

告现场救援进展情况。

4.4.2 应急工作组

现场指挥部的各应急工作组依据现场总指挥的指令，履行以

下应急处置职责：

（1）综合协调组组织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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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上级报告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信息。

（2）污染处置组迅速控制污染源，标明污染区域，隔离危

险场所，划定警戒区；采取收集、导流、拦截、降污和安全转移

等措施防止泄漏物、消防废水、受污染雨水等扩散至外环境；安

全转移可能涉事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

风险特征，采取必要的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依法检查和封存相关

物品，拆除、迁移妨碍环境应急处置的设施、设备或其他障碍物。

作为应急措施，消防废水经检测符合所在区域水质净化厂进

水标准的，可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现场指挥部应提前告知水质净

化厂做好相应准备工作。

（3）应急监测组编制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并实施应急监测。

监测方案应充分考虑污染物的种类和性质、扩散趋势、事发地气

象条件、地域特点和环境保护目标；应急监测数据应准确判断污

染物的种类、分布状况和迁移强度。

（4）医学救援组及时组织力量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护，

准确统计事件伤亡人数。

（5）应急保障组确保紧急情况下救援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

优先调度、优先放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使环境应急物资和

人员能够及时安全送达；保障抢险救灾指挥系统和重要部门的无

线电通信畅通；为应急处置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根据需要启动突

发事件应急资金快速拨付机制，为环境应急处置提供资金保障。

（6）新闻宣传组按相关规定程序做好突发环境事件新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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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舆情管控工作，正确引导舆论。

（7）社会稳定组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做好矛盾

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协

调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的监管和调控。

（8）专家咨询组负责为现场指挥部提供技术支持，包括预

测污染物的扩散趋势和迁移强度，提出现场处置建议。

4.5 处置措施

4.5.1 主要处置措施

根据响应级别，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和要求，采取相应的

应急处置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1）指挥协调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专业环境应

急处置队伍到达现场参与应急救援。

（2）根据需要，紧急协调全区的环境应急资源向事发地集

中，包括污染源切断类、污染物收集类、污染物拦截类、污染物

降解类、污染物转移类、安全防护类，以及环境应急监测仪器等。

（3）组织实施对居民区、医院、学校和集中式饮用水源保

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的保护措施，设置安全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

域。

（4）组织制定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并开展应急监测。

（5）组织制定污染处置方案并实施污染消除措施。

（6）确定被转移、疏散群众的范围和返回时机，防止引发

次生、衍生、耦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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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展情况，及时向区委（政府）、

区应急委、市生态环境报告应急处置进展信息。

（8）传达并督促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落实区委（政

府）有关决定事项和市领导批示、指示。

4.5.2 Ⅰ级响应应急处置

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时，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助上级政

府组建现场指挥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负责全面做好先期处置

和各项应急保障工作，承担综合协调组、应急保障组、社会稳定

组等相关工作。

4.5.3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依据本预案规定的职

责，在现场指挥部统筹指挥下参与环境应急救援，及时向现场总

指挥报告本单位处置情况。

4.5.4 企业事业单位是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的第一响应责

任单位。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时，紧急调动本单位的应急资源全

力配合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行动。

4.6 响应升级

4.6.1 当事态难以控制，事件级别有上升趋势时，现场指挥

部报告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提请启动更高级别的环境应急

响应。

4.6.2 当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或已经波及周边辖区时，区突发

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紧急通报相邻辖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

施应急联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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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当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程度与范围超出本区自

身控制能力，需要市政府或者市生态环境部提供援助和支持的，

由区委、区政府按相关程序报上级领导机关协调处置。当上级环

境应急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时，现场指挥权相应上移，区环境应急

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全力配合行动。

4.6.4 当突发环境事件衍生出其他突发事件，目前采取的应

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由多家专业应急机构同时参与应

急处置工作的，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及时提请区政府指挥、协调其

他专项应急机构参与应急处置。

4.7 社会动员

当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现场应急力量不足，需要征用社会人力

资源、车辆、专项或生活应急物资时，可发布动员令，动员公民、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力量，协助政

府及有关部门做好安全防护、污染消除、秩序维护、后勤保障、

医疗救助、卫生防疫、恢复重建、心理疏导等应急处置工作。

区级范围内的突发环境事件社会动员，由区政府报请市政府

批准后组织实施；街道、社区等局部小范围的突发环境事件社会

动员，由区政府决定并组织实施。

相关企事业单位、公民、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其

他力量在接到紧急动员令时，应积极配合行动，不得借故拖延或

借机敛财。

4.8 舆情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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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后，应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根据处

置进展动态发布信息；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由上级相关新

闻发布责任单位发布信息。

信息发布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负责，区委宣传部牵头指导，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负责实施。未经批准，参与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的各有关单位和人员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事件原因、污

染情况、责任追究等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和事态发展

的信息。

区委宣传部要加强统筹各媒体和政务新媒体，指导市生态环

境局坪山管理局加强信息发布内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迅速澄清谣言，引导公众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

极健康的社会舆论。做好重大决策宣传解读，深入报道突发事件

应对工作的好做法。

4.9 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设置专职安全监管人员，具体负责应急处置行动

的安全管理工作。现场救援人员应根据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特

征，配备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

执行应急救援人员出入事发现场的安全管理规定。

现场指挥部对可能受事件影响的公众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

措施，主要包括：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特点，及时告知公

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尽可能提供安全防护用品；根据事发时当

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度等情况，确定群众疏散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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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组织群众安全撤离；必要时，在事发地安全警戒区外设立

紧急避护场所。

4.10 响应结束

宣布终止环境应急响应行动前，必须确认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污染原因已经消除；

（2）环境监测表明，特征污染物浓度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基本消除且无继发的可能；

（4）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措施以防止事件反复或发生衍生、次生事

件，保护公众的安全健康免受再次危害。

经研判满足响应结束条件，或者相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

消除的，区政府或者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可宣布响应结束，逐步停

止有关应急措施，有序撤离应急力量和工作人员，并做好后续相

关工作。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工作以区环境应急指挥部为主，必要时由市政府及

有关部门负责。

环境应急工作结束后，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坪山分站应继续跟

踪监测污染物的变化情况，直至稳定恢复环境质量。必要时，对

污染区域采取必要的疾病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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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应急处置的各单位应归还应急处置过程中征用的物资

与装备，对一次性或损坏的应急用品照价补偿；对环境应急专业

处置队伍等社会有偿服务机构，依据其承担的劳务、物资消耗及

运输量等进行补偿。

突发环境事件肇事单位应承担应急处置期间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对无法认定责任单位的直接经济损失，按照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执行。

5.2 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

环境损害评估机构应当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即开展应急

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前期工作，并在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对事

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量化，评估其损害数额，出具评估报

告，作为肇事者承担责任的依据。

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由省生态环境厅组织污染损

害评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由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污染损害评估，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根据需要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组织污

染损害评估。

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应当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特别复杂的，可以延长 30 个工作日。

5.3 事件调查处理

（1）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按照国家、省有关规

定执行；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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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发地的区政府进行调查评估；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由区政府或

区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组织调查评估。法律法规对突发环境事件

调查评估工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应当查明下列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

位基本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应急预案备案、应急演练和

先期处置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和事件经

过；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情况，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情况；应急指挥协调情况，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及按照本预案履行应急职责情况；

环境应急专业处置队伍的工作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对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的日常监管情况；其他事项。

（2）突发环境事件调查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突发环境事件

发生单位的概况和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经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

原因和性质；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人身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对环境风险防

范、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练和应急处置情况；市生态

环境局坪山管理局日常监管和应急处置情况；区环境应急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的履职情况；责任认定和对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

责任人的处理建议；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其他有

必要报告的内容。

5.4 恢复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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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组织专家制定环境恢复计

划，并予以落实。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环境恢复费用

依法由突发环境事件肇事单位承担。对由于不可抗力或无法认定

肇事单位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恢复费用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有关规定执行。

突发环境事件肇事单位恢复生产前，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

局应确认以下事项得以实施完成：

（1）生产设备设施已经过检修和清理，确认可以正常使用。

（2）应急设备、设施、器材完成了消洗工作，足以应对下

次紧急状态。

（3）被污染场地得到清理或修复。

（4）采取了预防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5.5 商业保险

企业依据生态环境部和市生态环境局的相关规定购买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保险机构应及时理赔。

环境应急专业处置队伍所在单位，依据实际情况为环境应急

救援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 应急保障

6.1 救援队伍保障

加强生态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等专业应急队伍的应急能力

建设，通过持续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技能，确保应急处置工作需

要。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坪山分站是我区重要的环境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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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通过开展专业培训与演练持续提高环境应急监测能力。区

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过培训和演练加强环境应急人才

队伍建设，确保应急处置人力资源。

重点地区街道办事处及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单独建立或者

与有关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建立基层应急队伍，强化基层应急队

伍建设。

区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社、政企协同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共

青团、妇联、红十字会等组织作用，引导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志愿者等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强化社会应急力量建设。

区应急委及其成员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应当建立

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应对专家库，根据需要安排专家开展突发事件

风险防控、应急处置与救援、调查评估等决策咨询服务工作，强

化应急专家队伍建设。

6.2 经费保障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所需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资金，按规定程序纳入年度区财政预算。需要财政支付的处置突

发环境事件所需经费，由区财政（国资）局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拨

付。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所需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资

金，区财政（国资）局按规定程序做好经费保障。

政府鼓励慈善机构、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在突发环境事件时

提供资金捐赠和支持。

6.3 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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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的应急职能提出应

急物资与装备配置计划，按规定申报年度财政预算。市生态环境

局坪山管理局根据辖区面临的环境风险特征，以及生态环境污染

应急处置队的专业特长，委托贮备一定量的环境应急物资与装

备，可随时调用。必要时，区政府可依法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

处置与救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和其他资源，或要求相关企业

组织生产、供应应急救援物资与装备。

环境风险源企业依据自身的环境风险特征，针对性贮备必要

的环境应急物资与装备。

6.4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建立健全应急通行机制，保障紧急

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运

输安全畅通。

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建立健全道路交通管制机制，必要时实

施交通管制，配合环境应急处置工作。

6.5 通信和信息保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讯系统包括事件报警、应急指挥、应急

信息发布三部分。

应急指挥系统由办公室有线电话、手机、对讲机、互联网组

成，采取有线通讯与无线通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急通知的下

达与接收，以有线通讯为主，利用办公电话和网络实现。事发现

场的应急人员联络，以无线通讯为主，通过手机、对讲机通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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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实现。

事件信息发布系统由广播、电视、网络及通信车辆等组成，

公众信息由指定的新闻发言人统一发布。

6.6 科技支撑保障

针对辖区环境风险特点，由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组织力

量进行技术攻关，重点解决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现场处置

难题。

6.7 其他应急保障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依据实际需要，可针对性地提出相

应的保障需求，报区政府批准实施。

7 监督管理

7.1 应急演练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至少每年组织开展 1 次应急演练，以检验

和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方式可以是实战演练，

也可以是桌面推演。

环境应急演练完毕，牵头部门应认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的评

估工作，主要评价指挥协调能力、应急响应速度、事件信息报送

的及时性、现场处置的有效性、应急物资的充分性和适宜性、保

障措施的可靠性以及应急预案的适用性等。评估报告应针对存在

的缺陷或不足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7.2 宣传培训

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通过墙报、宣传册、讲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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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咨询等多种方式适时组织开展环境应急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环

境应急法规和知识，提高公众预防、报警、避险、自救、互救和

减灾的能力。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每年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业务培训，

学习环境应急的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技术，提高相关岗位工

作人员的环境安全意识和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专业技能。培训对

象可以是承担环境应急职责的政府工作人员或企业管理人员。

7.3 责任与奖惩

对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环境应急工作中玩忽职守、失

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名词术语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

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

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

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

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是指针对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环

境事件，为确保迅速、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处置，避免或者最

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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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境介质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一般突发环境敏感事件，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

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及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居民聚居区、

学校、医院等敏感区域和敏感人群造成较大影响的，或者重金属

污染物、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点河流大面积污染的一

般突发环境事件。

环境风险：是指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可能性及突发环境事件造

成危害程度的组合。

应急演练：是指为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应急准备的充分

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指挥协调的有效性而进行的一种模

拟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活动。

8.2 预案管理

本预案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估，必要时进行修订。当环境应急

管理的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或市政府职能部门进行重大调整

时，应及时修订本预案。

本预案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编制、修订和解

释。

本预案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9 附件

附件 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附件 2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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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坪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附件 4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功能组组成

与职责

附件 5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报表

附件 6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附件 7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件 8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通讯录

附件 9 坪山区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通讯录

附件 10 常用环境应急电话



— 36 —

附件 1

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我市突发

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如下。

一、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中毒

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 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

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市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

断的。

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

以上 10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1 万人以上 5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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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区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

断的。

三、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

以上 50 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上 1 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

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

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但尚

未达到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6）相邻城市重要环境影响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四、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中毒或

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 5000 人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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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

体影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

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

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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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设置图



— 40 —

附件 3

坪山区环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通讯录

部门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区委宣传部
王蓓蓓 分管负责人 13902472411

赵湘彤 经办人 18300009450

区发展和改革局
汪晨兰 分管负责人 15815585100

何裕焕 经办人 13537502397

区教育局
张剑 分管负责人 13554856478

文旺琦 经办人 18827893857

区科技创新局
袁帅 分管负责人 18126193001

徐林磊 经办人 18718672255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孙梦瑶 分管负责人 18675569515

周振发 经办人 18818867685

区民政局
吴可立 分管负责人 13902967261

曾伟能 经办人 18682265317

区司法局
冷冰峰 分管负责人 84500051

兰芷菱 经办人 89336685

区财政（国资）局
张聪 分管负责人 84529044

蔡子秋 经办人 89925453

区住房和建设局
黄晓昆 分管负责人 28404460

袁宇鸿 经办人 13544193061



— 41 —

部门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区水务局
蒋维华 分管负责人 18998917717

周璐 经办人 18682260770

区商务局
张哲 分管负责人 15999606886

杨栋梁 经办人 13923735911

区卫生健康局
谭庆平 分管负责人 13692283596

王若旬 经办人 13410486681

区应急管理局
王志文 分管负责人 18165741021

丁家乐 经办人 17344055989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刘银旗 分管负责人 13714019993

罗枫 经办人 15817454973

坪山街道办
林跃兴 分管负责人 13602533382

薛恩辉 经办人 18926000055

坑梓街道办
张国栋 分管负责人 13510380363

黄永婷 经办人 13670141413

龙田街道办
谢勇 分管负责人 18122050356

张国强 经办人 13710790186

石井街道办
李海华 分管负责人 13828865922

贺宇鹏 经办人 15035260778

马峦街道办
王振 分管负责人 13510589619

廖于圳 经办人 17665461530

碧岭街道办
钟哲 分管负责人 13045878396

李静韩 经办人 1580235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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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
龚玉华 分管负责人 13302953728

施芳 经办人 15914174235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卓秋峰 分管负责人 13502866822

李崖 经办人 18889858023

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
谢少伶 分管负责人 89783168

胡健 经办人 89783293

市公安局坪山分局
战一夫 分管负责人 13903026777

曾德超 经办人 1813880342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局

关融玲 特设分管负责人 89369399

马俊彦 药品分管负责人 89369366

田冰 特设科经办人 89369311

陈珊 药品科经办人 89369003

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
王默溪 分管负责人 13823721555

黄欣 经办人 19928816523

坪山消防救援大队
罗洪辉 分管负责人 13510830119

李海培 经办人 1343479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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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各应急功能组组成与职责

工作组名称 应急工作职责

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处置前期）、市生态环境局坪

山管理局（处置后期） 组织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向上级报

告突发环境事件处置信息。
参与单位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所处阶段确定

污染处置组

牵头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控制污染源，标明污染区域，隔离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

采取收集、导流、拦截、降污和安全转移等措施防止泄漏

物、消防废水、受污染雨水等扩散至外环境；安全转移可

能涉事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风

险特征，采取必要的人员安全防护措施；依法检查和封存

相关物品，拆除、迁移妨碍环境应急处置的设施、设备或

其他障碍物。

主要参与单位
坪山消防救援大队、区水务局、区应急管理局、

市公安局坪山分局

其他参与单位

区教育局、区科技创新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坪山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市交通运输

局坪山管理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

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局坪山

监管局

应急监测组

牵头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编制环境应急监测方案并实施应急监测。监测方案应充分

考虑污染物的种类和性质、扩散趋势、事发地气象条件、

地域特点和环境保护目标；应急监测数据应准确判断污染

物的种类、分布状况和迁移强度。
参与单位 区水务局

应急保障组

牵头单位 属地街道办 确保紧急情况下救援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

先放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使环境应急物资和人员能

够及时安全送达；保障抢险救灾指挥系统和重要部门的无

线电通信畅通；为应急处置人员提供生活保障；根据需要

启动突发事件应急资金快速拨付机制，为环境应急处置提

参与单位

区发展和改革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

政（国资）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区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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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名称 应急工作职责

供资金保障。局、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市公安局坪山

分局

医学救援组
牵头单位 区卫生健康局 及时组织力量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准确统计事件伤

亡人数。参与单位 属地街道办

新闻宣传组
牵头单位 区委宣传部 按相关规定程序做好突发环境事件新闻发布和舆情管控工

作，正确引导舆论。参与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区应急管理局

社会稳定组
牵头单位 市公安局坪山分局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

服务，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的监管和调控。参与单位 属地街道办、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专家咨询组
牵头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对突发环境事件可能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发展趋势等

做出科学评估；为现场的各项应急处置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根据需要参与事件调查评估。参与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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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报表

事发单位

或区域

详细地址

事发时间

联系人 电 话

污染类别
□生产安全事故次生污染 □交通事故次生污染

□人为非法排污 □自然灾害次生污染

事件原因：

主要污染物：

污染影响区域：

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人员伤害情况：

记录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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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送单位（盖章）： 审核人： 经办人：

20 年 月 日 时 分，接到 单位 同志（电

话 ）报告： 月 日 时 分，在 区 街

道 发生一宗 突发 事件，初步判定

为 级别。

事件起因、经过、损失和影响：

已采取措施及效果：

发展趋势及对策意见：

现场联络方式：（一）现场指挥官 联系电话

（二）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三）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 47 —

附件 7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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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家通讯录

专项应急指挥部

名称

坪山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专家组基本情况

编号 专家姓名 电话 职称 专业擅长领域

1 黄小武 13590391559 高级工程师
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污染、

水污染应急处置、环境应急管理

2 慎义勇 13316818896 正高级工程师
危险化学品或危险废物污染、

水污染应急处置

3 车秀珍 13692184666 正高级工程师
环境应急管理、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

4 郭瑞霞 18665866802 高级工程师
环境应急管理、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评估

5 梁 鸿 13600192670 正高级工程师 环境应急监测

6 刘德全 13828719080 正高级工程师 环境应急监测

7 张旭东 13642347501 高级工程师 环境应急监测

8 米永红 13600416972 高级工程师 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应急处置

9 邓国颂 13927474193 高级工程师 危险废物污染和大气污染应急处置

10 曾贤贵 13715280348 高级工程师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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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坪山区环境污染应急处置队通讯录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联系人

1 深圳市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10550291 尹 淦

2 深圳市宝安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5815394780 苏丹敏

3 深圳市龙岗区东江工业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13692161182 张昇荣

4 深圳市绿绿达环保有限公司 13922819606 欧金华

5 宝安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989850010 陈羽斌

6 深圳市绿世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3714665799 李 俊

7 深圳市航鹏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15013743992 黄乐欣

8 深圳蓝智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652321467 陈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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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常用环境应急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1 火警 119

2 交通事件 110

3 医院急救 120

4 坪山区委（政府）总值班室 84622235

5 坪山区应急委办值班室 84622235

6 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 15017924863（24 小时值班电话）

7 深圳市委值班室 82103333、82093333（传真）

8 深圳市政府值班室 82003399、82003388（传真）

9 市应急委办值班室 88100100

10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3911962（环境应急管理处）

23911751（值班室电话）

23911818（办公室传真）

23911750（值班室传真）

11 广东省政府值班室
020-83132001

020-83132003

12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值班室
020-87539994；

020-87531752（传真）

13 全国突发环境事件报告 12345

14 生态环境部值班室
010-66556488；

010-66556454（传真）

15 国家化学事故应急电话 0532-388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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